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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宁波路与福州路连接段新建工程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江苏灌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申请宁波路与福州路连接段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完善灌南经济开发区路网结构，改善开发区基础设施条件，实现更为便利的对内对外交通条件，促进园区集约高效发展，同意宁波路与福州路连接段新建工程项目。

项目代码：2411-320724-89-05-810026。  

    二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经济开发区。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：

宁波路与福州路连接段道路呈南北再向东走向，北起宁波路南端，东至福州路现状水泥路，道路全长 0.394km，道路规划等级为城市次干线，道路红线宽 12m，设计速度为 30km/h，主要通行轻型车辆、小型货车为主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为172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园区自筹。

五、接文后，请据此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完备相关前置性审批手续，报我局审批。 

六、本批复有效期12个月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，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，向我局申请延期。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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